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秦市监处罚〔2026〕26号
当事人：秦皇岛开发区罗丽杰针织品店；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130301MA0942WE0N；                                   
[bookmark: OLE_LINK115][bookmark: OLE_LINK116]住所（住址）：秦皇岛开发区长江中道53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罗丽杰；                                        
身份证号码：13032319*********。                                                                                
[bookmark: OLE_LINK109][bookmark: OLE_LINK108]本案源于监督检查。2026年3月13日，本局两名执法人员对当事人位于秦皇岛开发区长江中道53号的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当事人现场所销售的12双“袜子（灰色）”上均印制了耐克创新有限合伙公司的注册商标“NIKE”、“[image: ]”。当事人现场无法提供合法使用上述注册商标的证明资料，并且未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鉴于当事人的上述行为，本局依法向当事人下达了《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秦市监强制〔2026〕5号），对当事人在现场所销售的上述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实施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实施强制措施的期限为三十日。为进一步调查案情，经分局部门负责人批准，本局于2026年3月16日予以立案调查。                       
[bookmark: OLE_LINK178][bookmark: OLE_LINK179][bookmark: OLE_LINK183][bookmark: OLE_LINK184][bookmark: OLE_LINK118][bookmark: OLE_LINK119][bookmark: OLE_LINK122][bookmark: OLE_LINK185][bookmark: OLE_LINK186][bookmark: OLE_LINK188]经查：2026年3月1日，当事人由外地采购服装时购进了均印制有文字：“NIKE EVERYDAY PLUS”以及图案：“[image: ]”的12双“袜子（灰色）”，购买价格均为：2元/双。当事人以现金结账的方式向供货者支付了购货款：24元。当事人采购的上述商品所印制的文字：“NIKE”以及图案：“[image: ]”与耐克创新有限合伙公司取得的注册商标“NIKE”（申请/注册号：47224959，国际分类：25，专用权期限：2021年5月7日至2031年5月6日）、“[image: ]”（申请/注册号：49278274，国际分类：25，专用权期限：2021年11月21日至2031年11月20日）文字构成、排列顺序、图案形状均相同。当事人在采购上述商品时，未向供货者查验上述商品的商标注册证以及相关的证明资料。当事人无法提供所销售上述商品的进货凭证，供货者名称、联系方式等内容，并且未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鉴于当事人开展经营活动中存在上述行为，本局依法向当事人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秦市监责改〔2026〕8号），责令当事人立即予以改正。                                            
[bookmark: OLE_LINK123][bookmark: OLE_LINK124]当事人对上述“灰色袜子”的销售价格均为：10元/3双。当事人通过天猫网耐克官方旗舰店查询到其所销售的相似商品的销售价格均为：109元/3双，该销售价格明显高于当事人所售上述商品的销售价格。当事人进货渠道不符合商业惯例，并且进销货价格均明显偏低。当事人无法提供所售上述商品的商标注册证、耐克零售商证明等相关的证明资料。当事人所销售的该款商品上所印制的文字：“NIKE”以及图案：“[image: ]”与耐克创新有限合伙公司取得的注册商标“NIKE” （申请/注册号：47224959，国际分类：25，专用权期限：2021年5月7日至2031年5月6日）、“[image: ]”（申请/注册号：49278274，国际分类：25，专用权期限：2021年11月21日至2031年11月20日）文字构成、排列顺序、图案形状均相同。鉴于上述事实，当事人主动承认其所销售的上述商品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遵照《商标侵权判断标准》（国知发保字〔2020〕23号）第十四条第（一）项第（一）目、第（二）项：“涉嫌侵权的商标与他人注册商标相比较，可以认定与注册商标相同的情形包括：（一）文字商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文字构成、排列顺序均相同的；（二）图形商标在构图要素、表现形式等视觉上基本无差别的；”的规定，当事人所销售的上述12双“袜子（灰色）”应当认定为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截至2026年3月13日被查，当事人尚未售出上述商品。经计算，当事人所销售上述侵权商品的违法经营额为40元。 
2026年3月16日，本局对当事人开展经营活动中存在的上述问题进行了复查，当事人在规定的期限内对开展经营活动中存在的上述问题进行了改正；当事人就开展经营活动中存在的上述行为向本局提交了《整改报告》，并制定了整改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当事人营业执照、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了当事人的基本信息以及经营者身份信息等相关事项。                                   
2.对当事人经营场所现场笔录一份；现场检查照片打印件三份；对经营者所作询问笔录一份；当事人销售商品价格标签复印件一份；经天猫网耐克官方旗舰店查询相似商品价格截图二份；证明了当事人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违法事实、违法经营额等相关事项。                      
3.经中国商标网查询“耐克创新有限合伙公司商标详情”打印件二份，证明了注册商标“NIKE”、“[image: ]”的相关信息。       
4.对当事人下达的《责令改正通知书》、复查笔录、责令改正复查意见报告各一份；当事人《整改报告》一份；证明了本局对当事人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违法行为责令限期改正以及当事人进行改正的相关事项。                        
5.对当事人下达的《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财务清单各一份；证明本局对当事人所销售的侵权商品实施扣押行政强制措施等相关事项。                                                                                                               
2026年3月19日，本局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秦市监罚告〔2026〕25号），告知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当事人自收到该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三）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三）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的规定，属于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事后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当事人所销售的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尚未售出，社会危害性较小；依据《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五条第（二）项、第（三）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机关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三）违法行为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规定，对当事人可以依法从轻行政处罚。
自2026年3月1日购入该批次商品之日起至2026年3月13日被查，当事人尚未售出该批次商品且违法行为持续3个月以下，危害后果较轻；社会影响较小。依据《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裁量权基准（2025年版）》第113《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序号3：“裁量幅度：较轻；适用条件标准：1、违法行为持续3个月以下的2、未造成危害后果或者危害后果较轻的；3、社会影响较小的；裁量基准：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销毁侵权商品和主要用于制造侵权商品、伪造注册商标标识的工具，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一点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可以处七万五千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结合案件实际，经综合考量，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予以较轻行政处罚。                                                              
综上，对当事人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条第二款：“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时，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销毁侵权商品和主要用于制造侵权商品、伪造注册商标标识的工具，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可以处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五年内实施两次以上商标侵权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当从重处罚。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的规定，参照《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五条第（二）项、第（三）项和《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裁量权基准（2025年版）》113、《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序号3的规定，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上述侵权行为，并决定处罚如下：
1.没收侵权商品：12双“袜子（灰色）”；        
[bookmark: _GoBack]2.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1000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没款缴至秦皇岛银行金财支行（账户名称：秦皇岛市财政局，账号：634013010000002150）；罚没许可证正本编号：07000005，副本编号：07000005-1；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秦皇岛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秦皇岛市山海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本局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章）
                       2026年3月27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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